


发 包 人 :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

承包人: 陕西华鑫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项目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重大项目3200KVA临时用电工程。

2.工程地点：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25年 12月 23 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6年 1 月 20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0个日历日。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

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行业及陕西省现行相关工程施工有关质量验收规范“合格

”标准。并须满足经发包人确认的全部技术要求。若相关标准与要求不一致的，以

较高者为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本合同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形式，签约合同价为： ¥ 2065000.00元 即大写：人

民币贰佰零陆万伍仟元整。

2.合同总价是指本次服务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完成采购内容所需的直接费

、 间接费、利润、税金及其他费用，发包人无需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本合同后附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需向采购人提供成交报价的组成明细(或

工程量清单计价组成的报价明细)。

五、款项结算

1.合同签订并进场，施工机械及人员到位后，经甲方审核通过后，支付预估合同

总价款的30%；

2.工程施工完毕经竣工验收合格且承包人提交完整竣工结算资料后后，支付至

工程结算审定价款的97%;

3.预留工程结算审定价款的3%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年内，无质量保修缺陷一
















